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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事業作業基金財務之探討
行政院為配合我國民航事業發展與飛航安全，於 61 年度成立民航事業作業基金，負責各民航機場之

經營管理及民航相關服務作業。本文就該基金業務運作情形、購建固定資產計畫辦理情形及財務規

劃等，予以探討，以供各界了解基金運作狀況，並提出改善建議，期作為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後續業

務推動的參考。

　李政道（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員）

壹、前言

民航事業作業基金（以下

簡稱民航基金）為交通作業基

金的分基金，主要業務為負責

各機場經營管理、航空通訊與

導航電臺供應、空中管制執行

及氣象測報、機場安全檢查與

秩序維護等。民航基金正在辦

理「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用地

取得計畫」（以下簡稱用地取

得計畫）等重大資本支出計畫，

所需經費龐大，本文爰就該基

金財務概況、購建固定資產計

畫辦理情形及財務規劃等，分

別闡述，期使讀者更了解民航

基金的運作。

貳、基金財務概況

一、收支概況

民航基金以提供機場服務

及導航設備服務為主要業務，

其主要財源為機場服務費等勞

務收入、權利金收入及依國際

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18 及 22

條規定，向桃園國際機場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桃機公司）

收取租金及該公司盈餘分配等

收入。最近 4 個年度均有賸餘，

以 103 年度 78.98 億元為最高，

主要是因為該年度財產交易賸

餘及桃機公司盈餘分配較其他

年度增加（下頁表 1）。自 104

年 5月起機場服務費收費調整，

搭乘民用航空器出境的旅客，

每人收費由 300 元調整為 500

元，其中分配予民航基金比例

由 40％增加為 50％，基金的勞

務收入隨之增加；另因近年各

機場營運成本及設備維護、折

舊費用增加，基金支出亦逐年

增加。

民航基金下設有 9 個航

空站，除了臺北、高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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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站及臺中站 3 個航空站

收支相抵後有賸餘外，其餘 6

個航空站皆為短絀（下頁表

2），近年以金門航空站短絀

擴大情形較為嚴重，主要是該

航空站航廈擴建工程陸續完

工啟用，折舊費用逐年增加。

民航基金 101 至 104 年度賸

餘，若排除桃機公司給付的

二、財務狀況

民航基金截至 104 年底，

資產總額 1,725.37 億元、負債

總額 31.44 億元、淨值 1,693.93

億元。其中，現金 378.58 億

元、固定資產 1,281.43 億元，

分 別 占 資 產 總 額 21.94 ％ 及

74.27％。另負債的組成主要

為應付款項及什項負債等，負

債總額占資產總額比率約為

1.82％，財務狀況尚屬良好。

三、購建固定資產計畫辦

理情形

民航基金自 101 至 104 年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的可用預算

數及執行情形（第 21 頁表 3）。

104 年度辦理的專案計畫，包

括用地取得計畫、「臺灣桃園

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

工程計畫」、「高雄機場北側

都市計畫劃定為機場用地取得

計畫」等，加計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可用預算數約 53.27

億元，截至 104 年底止，實際

執行數約 20.59 億元，執行率

為 38.65％。其中用地取得計畫

的執行率只有 5.01％，主要是

表 1　民航基金近年收支餘絀表

單位：億元

年  度

項  目

101 年度
審定

決算數

102 年度
審定

決算數

103 年度
審定

決算數

104 年度 
審定

決算數

收入 144.33 145.36 184.60 168.39

　勞務收入 47.11 49.04 52.49 60.34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65.44 67.79 70.40 70.60

　　土地租金收入 46.08 46.44 46.59 46.56

　　廠房租金收入 4.80 5.37 5.65 5.83

　　權利金收入 14.30 15.55 17.70 17.73

　　其他租金收入 0.26 0.43 0.46 0.48

　業務外收入 31.78 28.53 61.71 37.45

　　財產交易賸餘 1.66 4.92 30.42 0.14

　　依法分配收入 19.08 18.51 25.21 31.42

支出 100.63 103.00 105.62 107.33

　勞務成本 87.60 89.74 91.48 93.15

　管理及總務費用 11.66 12.33 13.96 13.58

　業務外費用 1.37 0.93 0.18 0.60

賸餘 43.70 42.36 78.98 61.06

資料來源：民航基金各年度決算書。

租金及盈餘分配收入，僅 103

年度因有財產交易賸餘 30.42

億元挹注，始維持賸餘，其

餘年度均為短絀，顯示上述

航空站的營運結果，不足支

應民航基金整體（包括局本

部、飛航服務總臺、民航人

員訓練所等支援作業單位）

的維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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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來剩餘可標售土地、有償

撥用或讓售土地處分收入，及

機場專用區及自由貿易港專用

區土地出租予桃機公司收取租

金收入等，逐步清償負債，預

計 149 年完成債務清償。

參、重要財務事項研析

一、長期營運短絀機場，

應積極辦理開源節

流，適時研議整併裁撤

隨著臺灣西部陸路運輸改

善與高速鐵路通車，東部鐵公

路系統改善與北宜高速公路完

工，部分機場客運量降低，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

航局）雖然已積極推動機場活

化措施，但機場以運輸客運為

發展主軸，在客運需求未能有

效提升之下，活化效果有限。

其中，臺東、嘉義、臺南、花

蓮及恆春等機場近 3 個年度平

均設施使用率未達 5 成，另高

雄機場的國內航廈設施使用率

只 有 28.43 ％； 此 外，101 至

104 年度各國內機場飛航國際

及兩岸包機，除了臺中及臺南

機場逐年成長外，花蓮機場呈

表 2　各航空站賸餘（短絀）情形表

單位：億元

年  度
航空站

101 年度
審定

決算數

102 年度
審定

決算數

103 年度
審定

決算數

104 年度
審定

決算數

局本部 62.26 56.20 92.63 68.34

臺北國際航空站 6.52 6.73 7.62 8.62

高雄國際航空站 6.80 7.48 9.09 12.30

花蓮航空站 -1.97 -1.93 -1.95 -1.85

馬公航空站 -1.74 -2.02 -1.67 -1.60

臺南航空站 -0.98 -0.95 -0.85 -0.79

臺東航空站 -1.76 -1.82 -1.71 -1.68

臺中航空站 3.14 2.20 0.98 1.69

金門航空站 -1.15 -1.42 -1.88 -2.35

嘉義航空站 -0.58 -0.55 -0.56 -0.62

飛航服務總臺 1.99 7.09 6.12 8.42

民航人員訓練所 -0.72 -0.73 -0.73 -0.69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28.11 -27.92 -28.11 -28.73

年度賸餘（短絀） 43.70 42.36 78.98 61.06

桃機公司租金（A） 44.66 44.74 44.74 44.68

桃機公司盈餘分配（B） 19.08 18.51 25.21 31.42

排除（A+B）後之年度賸餘（短絀） -20.04 -20.89 9.03 -15.04

註：臺北國際航空站包括南竿、北竿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包括恆春機場；馬公航空站包括七美、

望安機場；臺東航空站包括蘭嶼、綠島機場。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配合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決議，

聽證作業辦理時程延後，致影

響執行進度。

上述用地取得計畫，是為

發展桃園航空城，擴大機場用

地範圍，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

1,481 公頃土地，屬財務自償

計畫，預計區段徵收開發年期

自 103 至 113 年、土地處分與

標售自 114 至 123 年，總經費

約 1,397 億元，由民航基金以

自有資金及舉債支應，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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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減少趨勢，臺東及嘉義機場

近 4 個年度合計分別只有 203

及 4 架次，而且載客人數偏低。

綜上，民航局所推動的機

場活化措施似無法有效改善營

運狀況，爰對於長期營運短絀

的機場研提建議如下：

（一）短期：積極辦理開源節

流措施，如彈性調整航

站經營型態，檢討增加

航廈可租用面積；依使

用者付費精神，檢討各

項收費基準；合理調整

組織結構，精簡人力，

降低用人成本等，以期

縮小營運短絀或轉絀為

餘。

（二）長期：在無法擴大國內

航線市場規模、增加客

源之情形下，似可評估

國內機場數量之適宜

性，重新審視各機場是

否仍有維持營運的必

要，配合航線調整、陸

運接駁及機場經營形態

轉型等方式，將位置鄰

近且營運規模較小的機

場，檢討整併或裁撤，

並且重新規劃機場的人

力資源配置，提升機場

整體服務品質。

二、資本支出需求持續擴

大，審慎評估各機場

建設計畫之推動

依據民航局規劃，民航

基金 105 至 109 年間將辦理用

地取得計畫及各機場整建工程

等資本支出，估計經費需求約

1,285 億元，此外，該局正在

辦理「松山機場 2030 年整體規

劃」、「中部國際機場 2035 年

整體規劃」及「高雄國際機場

2035 年整體規劃」，依照各國

際機場之定位及分工，規劃其

發展策略及建設需求。因此，

未來民航基金的資本支出將會

持續增加。

隨著高速鐵路通車，鐵公

路運輸系統改善，國內航線需

求大幅降低，部分機場新建、

增建或改建後的經營效率偏

低，因此，未來各項建設的需

求及效益宜審慎研酌，充分考

量各機場間競合關係、旅客與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可用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

101 年度

專案計畫 21.43 19.82 92.49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4.81 27.13 77.94

合計 56.24 46.95 83.48

102 年度

專案計畫 45.82 27.94 60.98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24.10 16.77 69.59

合計 69.92 44.71 63.94

103 年度

專案計畫 38.84 29.29 75.41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4.05 23.04 67.67

合計 72.89 52.33 71.79

104 年度

專案計畫 29.24 7.78 26.61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24.03 12.81 53.31

合計 53.27 20.59 38.65

資料來源：民航基金各年度決算書。

表 3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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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能否有效進行引導分流、

投資資金回收可能性等，規劃

各機場的資源配置，評估各項

建設計畫推動的必要性，期在

財務穩健的前提下，執行各項

建設計畫。

三、妥適評估資金需求，

配置餘裕資金，提升

資金運用效能

民航基金截至 104 年底

止，現金餘額達 378.58 億元，

現金管理多是以活期或定期存

款方式辦理，根據民航局的說

法，主要是為了方便及時撥付

各項建設計畫所需經費；但民

航基金辦理購建固定資產計畫

的項目，多為跨年期計畫，資

金需求時點分散，而且基金近

3個年度的現金餘額呈現淨增，

顯示部分現金存量暫無動用需

求，若只是以活期或定期存款

的方式管理現金，資金運用效

率似欠佳。

因此，民航基金的資金運

用，似宜妥適評估基金基本營

運及各年度資本支出的資金需

求，定期檢討各年度的現金預

算，包括現金流入、流出的時

點及金額，以利資金控管調度

及債務增減規劃，若短期尚有

餘裕資金，似可本收益及安全

性原則，創造額外收益，提升

基金整體資金的運用效能。

四、妥訂用地取得計畫之

財務計畫，確保基金

財務自償

目前民航基金進行及規劃

中的建設計畫，除了用地取得

計畫須以舉債支應外，其餘計

畫均由基金的營運資金支應，

因此，民航基金整體財務自償

與否，深受機場園區區段徵收

計畫影響。民航局為了配合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在未重新檢

討行政聽證程序前應停止一切

程序」等決議，經邀集相關機

關檢討之後，針對機場園區特

定區及附近地區（第一期）特

定區辦理全區聽證作業，導致

整體區段徵收作業較原規劃時

程延後。而依照用地取得計畫

的敏感性分析，計畫期程延後，

土地取得成本及公共設施費用

恐因此提高，可能會影響區段

徵收整體財務規劃，間接影響

基金的自償性。

交通部已於 105 年 4 至 5

月間舉行區段徵收計畫正式聽

證會議，後續將依照聽證結果，

配合檢修都市計畫，並辦理區

段徵收範圍與抵價地比例報核

作業。而區段徵收範圍與抵價

地比例的核定結果，將會影響

區段徵收整體財務規劃，因此，

在區段徵收範圍與抵價地比例

核定後，似宜妥為訂定用地取

得計畫的財務計畫，審慎評估

收入財源實現的可能性，核實估

列開發成本，並且在計畫實際執

行的時候，嚴格進行控管，以

確保達成基金完全自償的目的。

肆、結語

民航基金財務健全與否，

攸關我國民航事業之發展，桃

園航空城之後續發展，亦為外

界關注的重點，民航基金刻正

辦理用地取得計畫，協助政府

取得發展桃園航空城所需用

地，未來財務負擔極為沉重，

民航基金宜妥為規劃資金調度

及運用，提升基金營運效能，

並且適時檢討基金財務狀況，

確保基金整體財務能達成自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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